关于2019届博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

各位2019届博士毕业生：

为做好博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保证论文质量，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规定》，现将2019届博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的正式安排通知如下：
	事项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备注

	开题报告
	在开题报告环节，允许有两次机会。如第二次仍未通过，则视为无能力完成学位论文，在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的条件下，可获结业证。
	2019年夏季毕业的博士生，开题时间截止到2018年7月13日。
	第二次开题和第一次开题时间间隔不少于1个月，开题和预答辩时间间隔不少于3个月。

	预答辩
	在预答辩环节，允许有两次机会。如第二次仍未通过，不再进行后续程序，在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的条件下，可获结业证。
	预答辩时间截止到2019年3月8日；应届生预答辩时间截止到2019年1月11日。
	1.第二次预答辩和第一次预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个月。

2.论文预答辩前需经过“防学术不端行为检索”系统检测。
3.预答辩前要求学生提供学习成绩单、科研成果。

4.申请者应至少提前一周将论文书面稿送至学位办。

	匿名评审
	1.博士论文预答辩通过后，须送5名院外专家进行匿名评审，5名专家作出“同意组织论文答辩”意见，则该环节通过。若有2名及以上专家的意见为“不同意组织论文答辩”，则论文在该环节不能通过，需按意见修改或重新撰写。若5名专家中有1名专家意见为“不同意组织论文答辩”，由学位办另找两名院内专家复评，如果两名院内专家中有1名意见为“不同意组织论文答辩”，亦认定为匿名评审不通过，需重新外送匿名评审。 

2.在匿名评审环节，每位研究生允许有两次机会。如第二次匿名评审仍被否决，不再进行后续程序，在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的条件下，可获结业证。
	学位办收取论文时间截止到2019年3月18日，在此日期之后提交的论文将安排到下学年进行匿名评审。应届生论文收取时间截止到2019年1月17日。
	博士论文匿名评审未通过时，需修改1个月后，才能再次送出进行匿名评审。

	答辩
	按要求向学位办提交相关材料。答辩委员会在答辩结束时作出是否通过答辩的决议，对作出未通过论文答辩决议的，应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修改论文并重新答辩一次的决定。若第二次答辩仍被否决，则论文答辩程序终止，按照结业处理。
	学位办收取论文时间截止到2019年5月6日。
	学位办集中安排答辩

	召开院学位委员会会议
	院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对经答辩委员会决定建议授予博士学位的人员逐个审核其政治思想表现、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等情况，然后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得同意票达与会委员2/3（含）以上即为同意授予学位人员。
	2019年6月初
	

	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2019年6月
	


开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审、答辩这四个环节，只有通过上一环节才可进入下一环节。
在职委培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8年时间内通过论文答辩有效。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5年时间内通过论文答辩有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学位办公室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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